











    

附件

遂宁市2025年第4批次建设用地

征地补偿安置方案

依据社会稳定风险评估结果，结合土地现状调查情况，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实施条例》《四川省〈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实施办法》等法律法规和相关规定，拟定本方案。本方案在拟征收土地所在的街道、社区、居民小组范围内依法公告，听取被征地的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及其成员、居民委员会和其他利害关系人的意见后确定。

一、拟征收土地范围、现状及面积

本次拟征收土地位于遂宁市船山区南强街道办事处大转弯社区2、4、6、7组，张飞梁社区2、3组，机场社区集体、8组，金鱼社区8组范围内，拟征收土地范围详见附件1，总面积20.2970公顷。其中，农用地18.6853公顷（非永久基本农田耕地11.0150公顷、园地2.3254公顷、林地5.0991公顷、草地0公顷、其他农用地0.2458公顷）、建设用地1.4078公顷、未利用地0.2039公顷。（各居民小组拟征地面积详见附件2）

本次拟征收土地实际范围和面积以最终批准文件为准。
二、征收土地目的

本次拟征收土地用于遂宁市2025年第4批次建设用地，属于因成片开发建设需要用地，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第四十五条规定。

三、补偿方式和标准 

（一）土地补偿费、安置补助费
按照《四川省人民政府关于同意各市（州）征收农用地区片综合地价标准的批复》（川府函〔2023〕222号）、《遂宁市人民政府关于公布全市征收农用地区片综合地价标准的通知》（遂府函〔2023〕230号）、《遂宁市船山区人民政府关于遂宁市船山区征收农用地区片综合地价的公告》（遂船府公〔2023〕149号）执行。大转弯社区、张飞梁社区、机场社区、金鱼社区征收农用地区片综合地价为55800元/亩，征收农用地以外的其他集体土地补偿标准为27900元/亩。按照《四川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进一步做好征地工作的通知》（川办发〔2024〕18号）规定，土地补偿费支付给被征地的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用于发展生产和安排生活补助。安置补助费支付给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用于被征地的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的生产、生活安置，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未统一安置的，安置补助费发放给被安置人员个人。

（二）青苗和地上附着物补偿

按照《四川省人民政府关于同意各市（州）征地地上附着物和青苗补偿标准的批复》（川府函〔2024〕190号）、《遂宁市人民政府关于公布实施全市征地地上附着物和青苗补偿标准的通知》（遂府函〔2024〕218号）规定执行，支付给地上附着物、青苗的所有权人。
四、安置对象及安置方式

（一）人员安置

本次征地共涉及安置人员381人，拟通过社保安置381人，各居民小组拟安置人数详见附件2。
（二）农村村民住宅安置

本次征地共涉及拆迁农村村民住宅70户，各居民小组拟拆迁户数详见附件2。按照《四川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进一步做好征地工作的通知》（川办发〔2024〕18号）、《关于印发〈遂宁经济技术开发区房屋征收与安置补偿工作实施方案〉的通知》（遂开管规〔2023〕1号）的有关规定，拟采取提供安置房、货币补偿方式安置，应安置住房人员可自主选择此两种方式之一。提供安置房按《四川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进一步做好征地工作的通知》（川办发〔2024〕18号）、《四川省人民政府关于同意各市（州）征地地上附着物和青苗补偿标准的批复》（川府函〔2024〕190号）、《遂宁市人民政府关于公布实施全市征地地上附着物和青苗补偿标准的通知》（遂府函〔2024〕218号）、《关于印发〈遂宁经济技术开发区房屋征收与安置补偿工作实施方案〉的通知》（遂开管规〔2023〕1号）规定执行；货币补偿按《关于印发〈遂宁经济技术开发区房屋征收与安置补偿工作实施方案〉的通知》（遂开管规〔2023〕1号）规定执行。
五、社会保障

本次征地养老保障按《四川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加强企业职工养老保险基金收支管理有关问题的通知》（川办发〔2018〕59号）、《四川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 四川省财政厅 四川省自然资源厅关于印发〈四川省被征地农民养老保障实施办法〉的通知》（川人社发〔2018〕46号）规定执行。

附件：1．遂宁市2025年第4批次建设用地拟征收土地位置示意图

2．遂宁市2025年第4批次建设用地拟征收土地明细表

附件1
遂宁市2025年第4批次建设用地拟征收土地位置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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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2

遂宁市2025年第4批次建设用地拟征收土地明细表

单位：公顷、户、人
	被征地单位名称
	拟征地总面积
	农用地
	建设用地　
	未利用地
	拟拆迁户数
	拟社保安置人数

	
	
	
	
	
	
	

	镇（街）
	村（社区）
	小组
	
	小计
	非永久基本
农田耕地
	园地
	林地
	草地
	其他农用地　
	
	
	
	

	
	
	
	
	
	
	
	
	
	
	
	
	
	

	
	
	
	
	
	
	
	
	
	
	
	
	
	

	南强街道
	大转弯社区
	2
	0.3303 
	0.3303 
	0.1433 
	0.0115 
	0.1755 
	0.0000 
	0.0000 
	0.0000 
	0.0000 
	0 
	6 

	
	
	4
	4.0734 
	3.9835 
	3.0383 
	0.3102 
	0.6350 
	0.0000 
	0.0000 
	0.0899 
	0.0000 
	5 
	73 

	
	
	6
	7.3562 
	6.8971 
	2.8347 
	0.5101 
	3.4431 
	0.0000 
	0.1092 
	0.4591 
	0.0000 
	38 
	144 

	
	
	7
	0.0796 
	0.0796 
	0.0327 
	0.0000 
	0.0469 
	0.0000 
	0.0000 
	0.0000 
	0.0000 
	0 
	2 

	
	金鱼社区
	8
	0.0351 
	0.0351 
	0.0200 
	0.0151 
	0.0000 
	0.0000 
	0.0000 
	0.0000 
	0.0000 
	0 
	1 

	
	张飞梁社区
	2
	5.5093 
	4.6670 
	4.1067 
	0.0680 
	0.4194 
	0.0000 
	0.0729 
	0.8423 
	0.0000 
	26 
	111 

	
	
	3
	0.9555 
	0.9555 
	0.8393 
	0.0000 
	0.0948 
	0.0000 
	0.0214 
	0.0000 
	0.0000 
	0 
	19 

	
	机场社区
	集体
	0.4193 
	0.4193 
	0.0000 
	0.2751 
	0.1442 
	0.0000 
	0.0000 
	0.0000 
	0.0000 
	0 
	11

	
	
	8
	1.3344 
	1.3179 
	0.0000 
	1.1354 
	0.1402 
	0.0000 
	0.0423 
	0.0165 
	0.0000 
	1 
	14

	集体土地小计
	20.0931 
	18.6853 
	11.0150 
	2.3254 
	5.0991 
	0.0000 
	0.2458 
	1.4078 
	0.0000 
	70
	381

	国有土地
	0.2039 
	0.0000 
	0.0000 
	0.0000 
	0.0000 
	0.0000 
	0.0000 
	0.0000 
	0.2039 
	/
	/

	合计
	20.2970 
	18.6853 
	11.0150 
	2.3254 
	5.0991 
	0.0000 
	0.2458 
	1.4078 
	0.2039 
	70
	381


